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发布“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有

关问题的公告【2014】54 号”。该公告对在国家税务总局监控管理机

制下进行自行调整的操作实务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引。 

请点击此处查看 54 号公告原文。 

毕马威观察 

全球多数税务机关通过调查、预约定价安排及双边磋商程序等方式来解

决反避税问题。除了上述常用的机制，中国税务机关在地方层面（在国

家税务总局监管下）还拥有一套监控管理系统，该系统被用来实时处理

中国反避税问题（有效地鼓励企业自愿提高税款）。尽管官方数据不再

每年都正式发布，下列表格列举了估算的税务机关通过管理（例如纳税

人“自行调整”）、服务（例如通过预约定价安排对以往年度的追溯调

整）及调查（例如对纳税人的转让定价调查）途径获得的税收。 

人民币：十亿元 2010 2011 2012 2013 

管理 7.2 20.8 28.3 37.7 

服务 0.8 0.7 1.7 4.6 

调查 2.3 2.4 4.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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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概要: 

 

 国家税务总局第三次发布预
约定价年度报告并在近期积
极推动现有 APA 进程。相对
于前两年 APA 的发展态势，
近 期 的 举 措 是 税 务 机 关 对
APA 释放的积极信号。企业可
考虑是否选择 APA 作为管理
其转让定价风险的工具。 

本期讨论重点汇总： 

 中国税务机关目前正在排查
2004 至 2013 年间向境外关
联方支付服务费与特许权使用
费的中国企业，并从中选择潜
在的转让定价审查对象。 
 

 对特许权使用费的经济实质与
服务费的受益实质应予以仔细
斟酌。 
 

 纳税人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
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并证明向境
外关联方支付的（或即将支付
的）服务费与特许权使用费具
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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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 2010 至 2013 年间通过这三种方式获得的税收均有所增长，但相
比而言与管理相关的金额增长最为迅速。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汇总了 54
号公告中与纳税人相关的主要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鼓励纳税人进行“自行调整”，即在关联交易存在不

合理的情况下自行对所得税额进行上调。以前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指引是由税务机关以口头形式告知纳税人或是以内部交流的形式

由国家税务总局传递给地方税务机关，而此次的 54 号公告首次以书

面形式正式鼓励自行调整。 

 尽管如此，税务机关仍然保留进行转让定价调查的权利。因此，对

纳税人而言重要的是需要持续进行主动管理和降低转让定价风险

以减少被税务机关调查调整的可能性。 

 若纳税人要求税务机关确认其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方法的合理性，

则税务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正式立案。如果严格执行该政

策，一些交易量较小在以往税务管理环境下较小可能被调查的纳税

人，将有可则会因需要于面对调查进行抗辩的压力。 

 在收到税务机关的书面要求后，纳税人需要在短时间内提交相关的

材料（例如需在 20 天内递交同期资料）。对于不需要准备同期资料

的纳税人，在接到通知后，同样需要在 20 天内提交复杂的材料。尤

其对于存在经营亏损但未准备同期资料的纳税人，必须对该规定予

以更多的重视，一旦税务机关根据国税发【2009】363 号文将其视

为“单一功能”企业，则纳税人可能会被要求在 20 天内提交同期资

料。 

 若企业按要求准备同期资料，那么在自行调整时将不征收“特别纳

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2 号文）中规定的 5%的罚息，但仍需

按照 2 号文的规定加收利息。这对事后的自行调整（迟于纳税期限）

作出了明确，并对部分税务机关已经采取的操作方法进行规范。 

表面上 54 号公告并未包含新的内容。然而，由于目前自行调整主要由地

方层面管理，因此在处理同类型案件时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例如是否

及如何就自行调整的结果征收利息），该公告显示了国家税务总局规范

自行调整的决心。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并将持续致力于推行自行调整，因

此可以预见地方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考虑进行自行调整将更加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告规定了若纳税人要求税务机关确对其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及方法的合理性，则税务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正式立案。 

对于纳税人而言，进行自行调整可能导致双重征税且不能适用避免双重

征税协议。自行调整也不能保证纳税人将来可以免受正式转让定价调查。

54 号公告也重申若纳税人选择进行自行调整，税务机关仍保留进行正式

转让定价调查的权利。因此可能对纳税人产生的影响重大且不太有利。 

 

©2014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2014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 "毕马威国际" )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我们的建议 

我们建议纳税人采取以下措施： 

 对现有的转让定价支持材料进行审阅以确保其可以妥当地应对税

务机关的要求。尤其是对于存在经营亏损及其他潜在高风险的企

业，若企业尚未准备同期资料，我们强烈建议企业制定应急方案保

证可以短期内准备妥当以备税务机关有所要求。 

 就本地税务机关要求对转让定价安排进行自行调整时如何应对及

组织信息和数据准备应急方案。该应急计划应该包括企业内需要知

悉的人员、是否及如何进行自行调整。根据我们的观察，当遇到自

行调整的要求时，鉴于其“类似”非正式调查，纳税人可能不会予

以足够的重视，导致在未对其他年度的影响进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

匆忙进行调整。 

 对于管理环节中被认定为高风险的转让定价问题提前进行准备以

将风险最小化。在进行业务模式改变或重组之前，必须先对转让定

价事宜进行考量并准备相关的支持文件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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